
各金融监管局，上海市各区人民政府和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上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

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上海保交所、保险业协会：

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

中心建设，促进我国再保险市场高质量发展，现提出以下实

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稳步推进

再保险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发挥保险业功能作用，支持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和发展新质生

产力贡献力量。

二、总体目标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下简称

临港新片区）建设要素集聚、业务集中、交易活跃、规则完

善的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以下简称登记交易中

心），将上海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再保险中心。着力

发展再保险增量市场，强化再保险供给能力，健全风险管理

制度机制，有效发挥再保险分散保险风险的功能作用，建设

现代再保险市场体系。

三、加大政策支持，引导构建机构集聚中心



支持在临港新片区设立专营再保险业务的保险、再保

险、保险经纪法人或分支机构，允许境内再保险公司、外国

再保险公司分公司在临港新片区设立再保险运营中心，为机

构集聚提供良好政策环境。支持上海保交所在临港新片区设

立专门子公司，对登记交易中心进行专业化运营管理。优化

机构支持政策，对在临港新片区设立的经营再保险业务的保

险、再保险、保险经纪法人或分支机构，按规定给予开办、

增资等方面奖励扶持政策。全面优化再保险人才服务体系，

对在临港新片区工作且符合条件的人员，加大出入境、租房、

购房、落户等方面保障力度。

四、推动统一登记，促进再保险信息集成

推动境内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在登记

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交易信息登记，按照“必要、最小、可

操作”原则，登记再保险合同、账单、赔付等信息，逐步实

现再保险信息集成，打造再保险数据集中和信息服务平台，

建立健全再保险统一登记服务体系。

五、稳步拓展交易，逐步形成业务交易中心

稳妥有序发展再保险市场，以拓展增量再保险业务为重

点，按照“风险可控、稳健运营”原则，在登记交易中心稳

步探索“线上+线下”交易，逐步实现再保险业务集中交易。

按照“全场景覆盖、分阶段支持、递进式奖励”原则，根据

再保险业务规模，视业务的登记、交易、清结算等线上完成

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支持。突出本币优先原则，助力

保险机构在跨境再保险业务中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支持银



行依托上海保交所平台，为真实、合规的再保险业务提供跨

境资金结算便利。

六、服务重点领域，加快建设风险管理中心

聚焦“走出去”、航空航天、绿色航运、集成电路等重

点领域，在临港新片区探索保险共同体等风险分散机制，提

升再保险综合保障能力。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设立每年不低于

3000 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提升重点领域再保险有效供给能

力。完善国际再保险会议机制，支持国际金融组织等落户上

海，研究探索成立上海再保险人协会。

七、建立行业标准，强化数据安全管理

落实跨境再保险保费统计发布规则，通过登记交易中心

开展的跨境再保险分入保费，按照境内新增和不重复计算原

则开展统计并进行发布。研究制定再保险交易标准，加快再

保险标准化建设。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运营中心数据统计机

制。明确数据使用规则，健全商业秘密屏蔽机制，严格数据

泄露泄密和安全事件追责问责，强化数据安全管理。

八、压实主体责任，发挥金融基础设施作用

上海保交所是登记交易中心运营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

强化能力建设，逐步完善询价、交易、清结算、税票开具流

转等再保险线上交易功能。要探索建立信用评级制度，优化

资信服务，着力提升再保险市场交易效率和信息化水平。要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对各类风险的监测、识别

和评估，建立健全处置和恢复机制。要强化对平台稳定运行、

商业秘密保护和数据安全保障的管理，确保登记交易中心安



全高效运行。

九、营造良好环境，建设现代再保险市场体系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再保险高质量发展，严把准

入关，加强金融监管，守牢风险底线，以金融安全保障金融

高水平开放。上海金融监管局要发挥贴身监管作用，加强对

登记交易中心的指导和监管。上海市各区人民政府和市政府

有关委、办、局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要完善配套法规制度，

落实支持政策。上海金融法院等司法部门要完善涉外纠纷解

决机制，积极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良好法治、

市场等营商环境。

十、加强组织保障，强化责任落实

金融监管总局会同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立上海国际再保

险中心建设工作机制，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上海金融监

管局、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等为成员

单位，加强沟通协调，统筹战略规划，完善支持政策，落实

各方责任，稳步推动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高质量发展。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7 月 19 日

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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